我国船载有毒有害物质（HNS）损害赔偿基金构建路径研究服务需求
近年来我国已发生多起船载有毒有害物质（HNS）泄漏污染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船载HNS损害赔偿基金作为补充赔偿的来源，上述事故受害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能足额受偿之情形。鉴于此，需在深入分析构建我国船载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赔偿基金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船载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赔偿基金的路径，为我国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提供支撑。具体服务需求如下：

1. 研究周期：2023年5月至2023年11月。
2. 调研获取我国船载HNS事故及损害情况资料；

3. 梳理船载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赔偿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规定；
4. 整理我国法院关于船载有毒有害物质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

5. 根据上述详细资料，开展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建立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相关构建路径分析研究。
6. 形成《我国船载有毒有害物质（HNS）损害赔偿基金构建路径研究》报告。

